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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化淡水循环活水鱼养殖通用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97192964]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工厂化淡水循环活水鱼养殖的场地环境与养殖设施要求、鱼苗/种选择、循环活水鱼养殖管理、收获要求以及标签、标识与可追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工厂化淡水循环活水鱼养殖生产与管理。
[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97192966]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bookmark: OLE_LINK7]GB/T 22213 水产养殖术语
NY/T 3616 水产养殖场建设规范
SC/T 6093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车间设计规范
SC/T 7015 病死水生动物及病害水生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规范
[bookmark: OLE_LINK1]T/CAPPMA 022 水产品可持续追溯指导通则
术语和定义
GB/T 222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循环活水鱼 live and fresh fish in RAS
在规定养殖周期内采用优质淡水水源、通过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设施维持养殖水体流动性与适宜溶解氧环境，经过程管控使终产品具备无药物残留、无明显土腥味及全程可追溯特征的鱼类。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 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system, RAS
利用机械、生物、化学和自动控制等现代化技术装备起来的车间进行集约化水产养殖，同时养殖水体能够实现循环利用的一种生产方式。
[来源SC/T 6093-2019，3.1]

土腥味earthy-musty odor
鱼肉中令人不悦的异味，由土臭素、2-甲基异莰醇等物质产生。
场地环境与养殖设施要求
场地环境
4.1.1 养殖场地应选择在生态环境良好、安静、无工业、农业及生活污染源的区域；交通、通讯、供电等基础设施完善，场地环境条件应符合NY/T 3616的规定。
4.1.2 水源充足且水质优良，其水质应符合以下核心指标要求：pH 7.0～8.5、溶解氧 ≥6 mg/L、氨氮（以N计） ≤0.5 mg/L、亚硝酸盐氮（以N计） ≤0.02 mg/L，其他水质指标应符合GB 11607的规定。
养殖设施
养殖设施应符合SC/T 6093的要求。
鱼苗/种选择
来源
5.1.1 应从持有《营业执照》、《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的正规生产单位采购，优先选择市级以上水产原、良种场培育的苗种；进口苗种需提供海关检疫合格证明及物种入境许可文件。
5.1.2 采购时，应向供应商索取由县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或其认可的检疫机构出具的苗种检疫合格证明。
质量
5.2.1 外观应符合以下要求：体格健壮、反应敏捷，受刺激时快速集群；体表光滑无损伤、无红斑、无溃烂，鳞片/鳍条完整；眼球饱满、角膜透明，无白浊或凹陷；鳃丝鲜红，无黏液或异物附着。
5.2.2 同批次鱼苗/鱼种应经过筛分级，规格整齐均匀。
循环活水鱼养殖管理
放养
6.1.1 放养前应对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进行彻底清洗和消毒。
6.1.2 放养前应完成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设施设备的调试与预运行，确保设施设备运行正常，且预运行期间经系统处理后的养殖用水水质核心指标符合表1规定，其余指标符合GB 11607要求。
表1 循环水水质标准
	指标
	标准值

	溶解氧（mg/L）
	6～10

	pH（无量纲）
	7.0～8.5

	氨氮（mg/L）
	≤0.5

	亚硝酸氮（mg/L）
	≤0.02

	水温波动（℃/天）
	≤±2



6.1.3 鱼苗/种入池前应进行鱼体药浴消毒处理，并核查其培育过程的用药记录，用药应符合最新的农业农村部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要求，使用违禁药物的苗种不得用于养殖。
6.1.4 放养密度应根据养殖品种、苗种规格、养殖池容积及工厂化循环水系统处理能力确定，养殖过程中根据生长情况适时分池调整。
饲料与投喂
6.2.1 饲料应选用正规厂家生产的配合饲料，生产企业具备《饲料生产许可证》，饲料质量应符合GB 13078要求。
6.2.2 应根据鱼类生长阶段、水温、摄食情况调整投喂率，避免过量投喂或投喂不足。
循环水标准
6.3.1 通过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的调控，确保养殖用水水质始终处于循环活水标准范围，水质核心指标见表1，其余指标符合GB 11607要求。
6.3.2 养殖池内水体应保持一定的流速，水体流速应根据养殖品种、规格、密度和养殖阶段调整。
6.3.3 养殖过程中，可采用紫外线或者臭氧方式进行定时、周期性消毒；消毒方式与时间应根据养殖品种及其生长阶段合理确定。
病害防治
6.4.1 病害防治以预防为主，当发生病害时，应在水产执业兽医的指导下用药，用药应符合最新的农业农村部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要求。
6.4.2 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病死鱼应严格按照SC/T 7015要求执行。
养殖周期
工厂化淡水循环活水鱼养殖周期应不少于3个月，具体可根据品种生长特性和目标规格调整。
尾水排放
养殖尾水排放应符合养殖所在地区的尾水排放标准。
固废处置
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残饵、粪便等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应遵循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原则。
收获要求
外观要求
体型完整无伤、体表光滑有光泽、鳃丝鲜红、肌肉紧实有弹性。
药物残留
可食部位药物残留符合GB 2733要求。
土腥味
可食部位无土腥味。
标签、标识与可追溯要求
标签与标识
8.1.1 工厂化淡水循环活水鱼出场销售时，应在包装、随附文件或票据中明确标识。
8.1.2 标签标识应清晰，标签内容至少包括：产品名称、规格、产地（养殖场名称及地址）、销售时间。
可追溯体系
8.2.1 严格按照T/CAPPMA 022要求，建立从鱼苗/种到出场记录的全过程可追溯体系。
8.2.2 应完整保存苗种采购、饲料投喂、水质监测、病害防治等所有环节的养殖和出场记录档案。所有记录至少保存2年。
8.2.3 可采用统一二维码标识整合养殖和出场记录档案等可追溯信息。
8.2.4 消费者、监管部门可通过扫码查询产品完整养殖和出场记录档案，实现“一鱼一码”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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